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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 年 2 月 23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经电商”、“被申请人”）发出编号为（2021）粤 01 破申 96-2 号的《通知

书》（以下简称“《通知书》”）。《通知书》称，申请人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纳斯特投资”、“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中经电商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为由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中经电商进行破产清算。 

2、2021 年 3 月 9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事项进行了听证，中

经电商已于当日向法院提交了《异议书》；目前，法院暂未受理申请人上述申请，

中经电商正积极与债权人、法院进行沟通中，公司将协助中经电商尽快与债权人

达成和解。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中经电商能否被法院裁定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子公司被申请破产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2 月 23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经电商发出编号为

（2021）粤 01 破申 96-2 号的《通知书》。《通知书》称，申请人纳斯特投资以

被申请人中经电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

中经电商进行破产清算。 

1、申请人对子公司的债权情况 



关于中经电商与申请人纳斯特投资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国广州仲裁委员

会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作出（2020）穗仲案字第 178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返还款项 600 万元、支付违约金及利息、补偿律师费 10 万元、财产

保全费 5,000 元、支付仲裁费 58,325 元。被申请人中经电商尚未履行上述生效裁

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故申请人纳斯特投资以被申请人中经电商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为由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中经电商进行破产清算。 

2、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3 月 9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事项进行了听证，中经

电商已于当日向法院提交了《异议书》；目前，法院暂未受理申请人上述申请，

中经电商正积极与债权人、法院进行沟通中，公司将协助中经电商尽快与债权人

达成和解。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27 日 

3、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6170 

4、法定代表人：何荣天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私

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金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何荣天持股 50%；孔镇宁持股 26%；董丹鹏持股 24%。 

 

三、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15 日 

3、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12 号 906 房 

4、法定代表人：柯继福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5,356.2617 万元 



6、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策划创意服务；软件服务；代驾服务；加油站加油系统经

营管理服务（不含涉及许可经营项目）；代办汽车年审、过户手续；代缴汽车违

章罚款、车船税手续；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润滑油批发；供应链管理；移动电信业务代理服务；

固定电话业务代理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

务；佣金代理；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代办机动车车管业务；汽车援救服务；企业

自有资金投资；票务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贸易代

理；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市场调研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接受委托

从事劳务外包服务；人力资源外包；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

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和管理；健康管理咨询服务（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心

理咨询除外，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增值电

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跨地区增值

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预包装食

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零售；呼叫中心；乳制品批发；汽车修理与维

护；汽车清洗服务。 

7、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经电

商 100%的股权，中经电商为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末/2019年度（已经审计） 2020年 9月末/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3,974,825.02 2,764,858,448.64 

负债总额 1,770,883,020.71 1,935,556,961.68 

净资产 823,091,804.31 829,301,486.96 

营业收入 385,711,610.59 149,890,155.07 

利润总额 -290,456,802.86 12,902,788.02 

净利润 -243,732,254.01 6,209,682.65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申请企业破产，

属于债务人非自愿破产，为保障债务人的权益和限制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权的滥

用，法律设置了异议程序。债务人提出异议后，法院经审查作出受理破产申请或

不予受理破产申请。无论法院是否受理债权人破产申请，公司及子公司将在现有

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 

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中经电商能否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为了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

司及子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法院沟通相关事宜。 

2、因部分债务逾期事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面临诉讼、支付相关违约金、

滞纳金和罚息、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对公司净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由于涉诉事项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产已被法院冻

结/查封，详情请查阅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等相关公告。上述事项如无法妥善处理，可

能会进一步导致公司资产被冻结或强制执行，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对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正在抓紧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将尽快与债

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显示，子公司中经电

商、福建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况。公司正在抓紧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将尽快与债权人就解决方案达

成一致意见，争取尽早将相关子公司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外，因公司及部

分子公司存在较多未结诉讼事项，如后续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存在

新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其规章制度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